
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污染整治法」與「水污染防治法」事業分類勾選表 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 
行業(事業) 定義 是 否 

廢棄物處理

業 

(一)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、清理機構、事業廢棄物共同處

理機構及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

目至第五目規定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之機構。 

(二) 中央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

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業。 

  

廢棄物回

收、清除業 

(一)從事廢油(廢油漆、漆渣、廢熱媒油、廢潤滑油及廢油混合

物等)清除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、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

及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

規定設置之清除機構。但無設置廢棄物貯存場或轉運站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(二) 從事廢潤滑油或廢機動車輛回收、拆解，且屬中央主管機關

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

業。但無設置貯存場或轉運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

水污染防治事業分類及定義 

行業(事業) 定義 適用條件 是 否 

廢棄物焚化廠

或其他廢棄物

處理廠(場) 

從事廢棄物處理廠(場)經

營管理，並以焚化或其他

方式處理廢棄物之公私機

構或場所(不含廢棄物掩

埋場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

處理業)。 

   

應回收廢棄物

回收處理業 

從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

理業務，或受託將回收後

之應回收廢棄物貯存、清

除、破碎、清洗、壓縮、

壓製成瓶磚或其他方式處

理之事業。 

1.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： 

(1)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

一○立方公尺(公噸/日)以上

者。 

(2)產生廢水中所含鉛、鎘、汞、

砷、六價鉻、銅、氰化物、有機

氯劑、有機磷劑、酚類之一，濃

度超過放流水標準者。 

2.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： 

(1)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

二○立方公尺(公噸/日)以上

者。 

(2)產生廢水中所含鉛、鎘、汞、

砷、六價鉻、銅、氰化物、有機氯

劑、有機磷劑、酚類之一，濃度超

過放流水標準者。 

  

填寫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單位大小章： 

 


